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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低工資少於綜援 何談維護勞動尊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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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隔四年，法定最低工資
時薪水平終於在本周一起，
由37.5元調升至40元，領
取最低工資的基層勞工迎
來久違的加薪。當然，最低

工資「有得加總比無得加」來
得要好，但水平實在讓人失望，對比
較能反映基層開支情況的甲類消費物
價指數，2019年5月至2023年 3月期
間指數升幅約為7.2%，遠高於今次最
低工資的6.7%加幅，工友實際購買力
不升反跌。如今，普通茶餐廳一份午
餐動輒要價40多元以上，最基層工友
揮汗辛勞工作一小時也負擔不來，這
樣又合理嗎？
最低工資訂立原意是防止工資過

低，可是這張保護網的效用愈來愈弱。
當初最低工資在2011年首次推出時惠
及逾18萬人，如今上調水平至40元估
計最多也只有8.7萬人受惠，這並不代

表工友們生活獲改善，而是最低工資水
平過低，與勞動市場嚴重脫節，機制漸
漸失去意義。現時二人家庭綜援金連雜
項津貼每月可領9,658元，若以每月工
作26日、每日工作8小時「除開」，即
「時薪」約46元，比最低工資還要高，
勞動價值如何被彰顯？
最低工資近年經常被坊間質疑「儼

如擺設」。根據政府統計，本港政策介
入前的在職貧窮人口由2011年的68.5
萬增至2020年的80.5萬，似乎亦反映
貧者愈貧的情況不斷惡化，基層工友無
法過有尊嚴生活。最低工資機制革新迫
在眉睫，機制檢討須考慮以下兩點：首
先，規定將水平檢討周期定為「一年一
檢」，解決工資增幅滯後的先天性缺
陷；其次，確保每次調整水平高於通脹
及綜援金額水平，保障工友能負擔生活
開支，一同分享經濟成果，發揮保障基
層的真正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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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對父母都希望誕下健康的寶寶，伴
侶雙方即使表面無遺傳病，但若帶有隱性
遺傳病基因，仍有可能出現慣性流產、胎
兒畸形或殘障。為提高公眾對相關遺傳病
的認知，中文大學醫學院與家計會合作開
展為期三年的「高危配偶遺傳病基因篩
查」，由本月12日開始為約千名合資格人
士提供免費孕前遺傳諮詢服務，篩查三百
多種疾病的基因檢測服務。
王太不幸有三次流產經歷。首兩次，

她以為是意外流產，第三次則發現懷上了
畸形胎兒。令她費解的是，夫妻雙方均身
體健康，雙方家族亦無相關家族病史，遂
進行了基因篩查，才知道兩人都是帶有隱
性遺傳病基因。
他們想誕下健康的寶寶，於是在第四

次計劃生育前去醫院抽取受精卵檢查，在
確保受精卵沒問題後，再將其放回子宮，
最後終於誕下一名健康的女嬰。
類似這對夫妻這樣的隱性遺傳病攜帶

者，自身雖沒有任何症狀，但誕下的寶寶
有25%機率患上遺傳病。
免費篩查計劃的申請者須符合曾流產

兩次或以上、重複懷有殘障胎兒、曾有胎
兒出現不明原因病症等其中一項條件，並
要年滿18歲或以上、持有香港身份證、計
劃生育而未懷孕人士。至於非高危人士需
自費篩查，收費為4,000元。家計會執行總
監林慧翔指，計劃為期3年，預計每年可接
見約1,000對伴侶，3年內會進行約千次基
因檢測。

■中大醫學院與家計會昨交代「高危配偶遺
傳病基因篩查」計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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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危夫婦免費驗逾300種遺傳病基因

消委會研究顯示，香港的業主無論
年齡、教育程度、職業及居住年期，對
物業管理的參與度頗低，63%受訪者甚
少或從不出席業主大會，主要原因是對
物業管理「沒意見」及「沒時間」，超
過97%受訪業主不願加入業主組織。但
消委會指，業主愈積極參與物管事務，
管理費的加幅愈低，平均少交16%管理
費，建議政府定期舉辦有關物管和監管
的工作坊，提升業主的參與度。
消委會研究指，分別有 62.7%及

58%受訪業主不會就樓宇管理事宜發表
意見及參與投票。同時，超過78%業主
對樓宇管理及相關法規欠缺認識，或因
而導致他們對樓宇管理參與度低。
立法會資料研究組的數據顯示，截

至2021年底，全港僅有47%私人大廈有
成立業主立案法團。消委會研究訪問的
1,103名業主，發現不積極參與法團活動
的受訪業主，有關大廈管理費平均增幅
為11.3%；相反積極參與法團活動的業
主，管理費增幅僅 9.5%，兩者相差
16%。此外，若業主對物管公司影響程
度低，有關大廈管理費平均加11.1%，

業主影響度高的大廈，管理費平均
加幅為9.1%。

消委會建議加強業主對物管事
務的參與，包括完成物業交易後可

透過不同渠道，派發「業主資料包」給每位業
主，介紹其權利和義務；而業主入伙時，可通
過物管公司舉辦歡迎會或定期工作坊等，盡快
讓他們認識物管事宜。

16%

■消委會昨公布住宅物業管理費研究報告。

消委會主席陳錦榮昨指，全港住宅市場
去年的物業管理服務總收入估計達

551億元，約佔本地生產總值2%，消委會
檢視和評估私樓管理費制度，審視249份
公契、50份售樓書和兩份一手私人住宅發
展項目的法定聲明，並實地訪問1,100名
業主、96個業主組織及22間物業管理公司
等。研究結果顯示，45%受訪業主認為可
接受的管理費加幅為5%以下，但據96個
受訪業主組織提供的最近一次加幅，
34.1%物業管理費加價5%至9%不等，更
有 32.1%屋苑的管理費加幅達 10%或以
上，高於業主可接受水平。
同時，消委會過去11年接獲的694宗

物管服務投訴，49.3%與價格及收費爭議
有關，包括不合理收費、資金處理不當、
挪用資金或拒絕提供收支紀錄和賬簿等；
43%則涉及服務質素，包括前線人員處理

業主訴求的態度、物管公司處理投訴速度
和方式，或大堂無人值班等，但所有投訴
僅半數經調解後獲解決。
消委會商營手法研究及消費者投訴審

查小組主席鄺祖盛指，研究發現物業的業
權份數分配基礎缺乏透明度，公契雖訂明
業權和管理份數的份額，界定業主管理費
分攤基礎。惟該會檢視的售樓書顯示，有
關資訊僅以數目形式提供個別單位份額，
沒有說明份數分配計算方法，業主不知分
攤的管理費是否公平。
249個被抽查的住宅項目中，5個的住

宅小業主總業權只佔14%至48%不等。消
委會總幹事黃鳳嫺解釋，該5個住宅項目
屬混合用途，除住宅外，還有商場甚至酒
店等，非住宅項目的業權則由發展商持
有，換言之發展商手執52%至86%業權份
數，但現行法例規定，業主要收集50%業

權份數支持才能罷免公契經理人（即項目
的首任物業管理公司），故即使住宅業主
不滿物管公司的收費或服務，能否罷免物
管公司仍受制於發展商。
不過發展商與管理公司往往有千絲萬

縷關係，約75%公契經理人也與發展商有
關聯。消委會建議售樓書披露發展商與公
契經理人的關係，當出現利益衝突時，發
展商及擁有30%或更多業權份數的大業主
應申報利益，並在適當情況下「避席」，
並就有關項目放棄投票權，且首位公契經
理人任期屆滿後，應以招標方式聘用下一
任物管公司。
消委會認為，政府可考慮分開住宅和

商用樓面的公契，令住宅業主的總業權不
致太低，以及研究參考《公司條例》，以
75%業權份數作為修改公契的門檻，並設
立嚴格執行程序和上訴機制。

75%物管與發展商有關連 消委會倡提高分攤透明度
管理費無王管 小業主任宰割

樓宇管理費與小業主息息相關，消
委會昨公布一項有關住宅物業管理費的
大型研究，顯示受訪業主每月支付的管
理費介乎200至3,700元，平均為1,108
元，即每平方呎2.7元，約佔受訪業主家
庭每月收入7.4%。惟小業主縱然不滿收
費或服務，也未必能推翻管理公司，因
經審視的發展項目有 75%「公契經理
人」已「內定」是發展商的子公司或關
連公司，部分發展商更持有大量業權，
使小業主無法撤換。消委會建議提高業
主分攤管理費的透明度，及放寬修改公
契的業權門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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